关于印发《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单位科研

目标管理考核细则》的通知

各系（院）：

《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单位科研目标管理考核细则》已经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单位科研目标管理考核细则

2019年5月20日

附 件

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单位科研目标管理考核细则

为进一步提高学院的科学研究水平，健全系（院）部两级考核，完善科研管理分级负责制，使我院科研管理工作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， 根据《 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二级单位目标管理考核实施方案》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考核内容

科研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包括各系（院）部当年获得市厅级及市厅级以上的科研立项和科研成果奖、发表的学术论文、获得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、入校经费等。

二、考核标准

1.根据在编人员数量，确定各系部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及超基本目标的积分办法。

2.A类部门：总分15分，其中目标管理13分，科研管理2分。

（1）完成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记基础分10分。

（2）超过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部分，累计加分，满分13分。

1) 获得国家级项目1项，一次性记满分13分。省级自科科研立项1项加2分，立项2项计满分13分，省级社科科研立项1项加1分。获得市厅级科研立项1项社科加0.2分，自科加0.5分。

2) 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1项计满分13分。获得市厅级科科研成果奖1项加0.3分。

3) 发表SCI学术论文加2分（满分3分），EI学术论文加1分（满分2分），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1篇加0.5分（满分1分）；一般期刊论文1篇加0.1分（满分0.5分）。

4) 获得发明专利1项0.5分，实用新型专利1项加0.1分，满分0.5分。

5) 入校经费每超出1万元0.2分

（3）达不到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按以下标准扣分。

1)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立项少1项扣0.5分。

2)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1分。

3) 发表中文核心以上级别的学术论文少1篇扣1分，一般期刊论文少1篇扣0.1分。
4) 入校经费每少1千元扣0.1分
表一  A类部门科研管理基本目标
	部门
	市厅级科研项目立项
	市厅级科研项目成果奖
	省级科研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
	发表的论文
	入校经费
	备注

	
	
	
	
	一般期刊
	核心期刊
	
	

	护理学院
	8
	2
	1
	14
	3
	1.43
	

	医学院
	10
	2
	1
	18
	3
	1.43
	

	医学技术学院
	5
	1
	1
	8
	2
	1.43
	

	食品与药品学院
	5
	1
	1
	8
	1
	1.43
	

	机电工程学院
	13
	2
	
	28
	1
	1.43
	

	汽车与轨道交通学院
	5
	1
	
	8
	2
	1.43
	

	信息与城建学院
	7
	1
	
	12
	3
	1.43
	

	文化与旅游学院
	6
	1
	
	10
	1
	1.43
	

	会计学院
	8
	1
	
	20
	5
	1.43
	

	商学院
	6
	1
	
	14
	3
	1.43
	

	戏曲艺术学院
	6
	1
	
	18
	5
	1.43
	

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（4）科研管理工作考核2分：各院系部积极进行科研管理，圆满完成各项活动和任务计2分。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、参与科研学术等活动者，每次扣0.2分。

2.B类部门：总分20分，其中目标管理18分，科研管理2分。
（1）完成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记基础分15分。

（2）超过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部分，累计加分，满分18分。
1) 获得国家级项目1项，一次性记满分18分。省级自科科研立项1项加2分，立项2项计满分18分，省级社科科研立项1项加1分。获得市厅级科研立项1项社科加0.2分，自科加0.5分。

2) 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1项计满分18分。获得市厅级科科研成果奖1项加0.3分。

3) 发表SCI学术论文加2分（满分3分），EI学术论文加1分（满分2分）中文核心期刊学术论文1篇加0.5分（满分1分）；一般期刊论文1篇加0.1分（满分0.5分）。

4) 获得发明专利1项0.5分，实用新型专利1项加0.1分，满分0.5分。

5) 入校经费每超出1万元0.2分

（3）达不到以下年度科研管理基本目标，按以下标准扣分。

1)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立项少1项扣0.5分。

2) 市厅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少1项扣1分。

3) 发表中文核心以上级别的学术论文少1篇扣1分，一般期刊论文少1篇扣0.1分。

4) 入校经费每少1千元扣0.1分











表二  B类部门科研管理基本目标

	部门
	市厅级科研项目立项
	市厅级科研项目成果奖
	省级科研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
	发表的论文
	入校经费
	备注

	
	
	
	
	一般期刊
	核心期刊
	
	

	思政部
	7
	1
	
	10
	2
	1.43
	

	公共基础部
	11
	2
	
	24
	7
	1.43
	

	体育部
	3
	1
	
	8
	2
	1.43
	


（4）科研管理工作考核2分：各部积极进行科研管理，圆满完成各项活动和任务记2分。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任务、参与科研学术等活动者，每次扣0.2分。

三、违反学术规范实行一票否决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维护学术的纯洁性，对有以下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员取消其本人年度科研考核积分；对学院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者，取消所在系部的学院二级单位目标管理考核中的科研指标权重分值。

1.抄袭、剽窃、侵吞他人学术成果；

2.篡改他人学术成果；

3.伪造或者篡改数据、文献，捏造事实；

4.由他人代写学术论文；

5.伪造学术经历、学术成果、及其他虚假证明材料。
科研外事处

2019-5-20
